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部分公告事項修正總說明
目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項目，因市場產品推陳出新，部分商品成分複雜或規格樣式法令未清楚規範，而衍生責任物判定之疑義，為有效解決責任物認定問題，故檢討修正現行各項列管範圍定義。並因應電腦市場趨勢，考量與筆記型電腦性質相近之平板電腦數量遽增，故修正可攜式電腦包含平板電腦。另為解決國內製造外接式硬碟採舉證扣除之公平性問題，亦修正硬式磁碟機之範圍包含外接式者。
此外，近年消費性產品技術日新月異，產品生命週期減短，致相關廢棄物持續增加，應妥善回收處理，以促進資源循環再利用，並降低環境負荷。日本、南韓、美國等國皆持續擴大回收範圍，歐盟更於二○一二年修正廢電機電子設備指令(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除擴大回收範圍外，更要求各會員國提升其回收目標，二○一六年起回收百分之四十五之售出電機電子產品。爰此，我國參酌國際上加強廢棄物回收之趨勢，並考量含汞之照明光源優先推動回收，爰規劃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將含汞照明光源之冷陰極燈、感應式螢光燈及其他含汞燈公告為應回收項目，其製造、輸入業者應負回收、清除、處理之責任，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一日起實施。
為使本公告更為明確，修正公告名稱為「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增訂公告事項表一名稱為「應回收物品及其責任業者範圍」及表二名稱為「應回收容器及其責任業者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
本公告修正重點如下：

1、 增訂表一名稱為「應回收物品及其責任業者範圍」。（修正公告事項第一點）
2、 增訂表二名稱為「應回收容器及其責任業者範圍」。（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點）
3、 排除生質塑膠製成之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繳費之規定。（修正公告事項第六點）
4、 增訂已內建於可攜式電腦之資訊物品無須另行登記、申報及繳費。（修正公告事項第十四點）
5、 增訂機動車輛、電子電器或資訊物品所含之乾電池、輪胎、鉛蓄電池或照明光源，應分別登記、申報及繳費。（修正公告事項第十五點）
6、 修正表一機動車輛、輪胎、電子電器、資訊物品、照明光源及平板容器之定義，除酌作文字修正外，納入平板電腦及外接式硬式磁碟機，並增列冷陰極燈、感應式螢光燈及其他含汞燈。（修正公告事項第一點表一）
7、 修正表二欄位標題及內容，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點表二）
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部分公告事項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名稱並修正為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一日生效。
	主旨：修正公告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除潤滑油部分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外，其餘部分自即日生效。
	一、修正公告名稱，使公告名稱更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二、修正公告生效日期。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物品責任業者)範圍如表一、應回收物品及其責任業者範圍。
	公告事項:

一、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物品責任業者)範圍如表一。
	增訂表一名稱。

	二、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之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容器責任業者）範圍如表二、應回收容器及其責任業者範圍。
	二、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之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容器責任業者）範圍如表二。
	增訂表二名稱。

	六、生質塑膠材質外之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供容器商品製造業裝填物品成商品者，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由容器商品製造業者負責申報、繳納。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銷售予容器商品製造業者之量，平板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製造或輸入業者得檢具銷售量扣抵彙總表，於其營業量或進口量中扣抵。
	六、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供容器商品製造業裝填物品成商品者，該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由容器商品製造業者負責申報、繳納。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銷售予容器商品製造業者之量，平板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製造或輸入業者得檢具銷售量扣抵彙總表，於其營業量或進口量中扣抵。
	生質塑膠已於第七點規定，爰予排除。


	十四、表一資訊物品已內建於可攜式電腦，隨可攜式電腦登記、申報及繳費者，無須另行登記、申報及繳費。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內建於可攜式電腦之資訊物品無須另行登記、申報及繳費。

	十五、表一機動車輛、電子電器或資訊物品所含之乾電池、輪胎、鉛蓄電池或照明光源，應分別登記、申報及繳費。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機動車輛、電子電器或資訊物品所含之乾電池、輪胎、鉛蓄電池或照明光源，應分別登記、申報及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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